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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市场条件下的土地登记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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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济南市国土资源局 ,山东 济南　250014)

　　土地登记作为界定土地权属、实现有效管理、保

障交易安全的土地管理措施 ,正得到社会的广泛认

可 ,在国土资源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。随

着土地市场建设的不断规范 ,供求机制、价格规律在

土地使用权交易中逐渐发挥着主导作用 ,对土地登

记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1　概况

1 . 1　土地登记体系逐步完善

土地登记工作始于 20世纪 80 年代末 ,经过近

20年的发展 ,建立了省、市、县 (市)区、乡 (镇) 4级土

地登记工作队伍 ,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 ,形成了高

效的运作机制 ,相继出台了土地权属管理规定、土地

登记条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,完成了土地利用现状

调查和城镇地籍调查等基础工作 ,在全省范围内启

动了城镇和农村初始土地登记。在完成初始登记的

基础上 ,及时开展了土地变更登记 ,将国有土地使用

权、集体土地所有权、集体土地使用权、土地他项权

等各项土地登记业务纳入了日常土地管理范畴 ,土

地登记率逐年提高 ,登记的覆盖面不断扩大。

1 . 2　土地登记的作用显著

一是权属界定作用。土地登记是在界定土地权

属、明晰宗地边界、确定权利范围的前提下进行的 ,

为交易的可行性、合法性审查提供了依据 ,为交易提

供了可靠的位置、面积、权利、用途等基本信息 ,为土

地使用权流转奠定了基础。

二是登记权威作用。土地登记成为土地市场运

作的基础。土地登记工作的开展与完善 ,有效地维

护了土地所有者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,土地登记的权

威性和公信力不断提高 ,“持证用地、凭证交易”的社

会土地登记意识明显增强 ,土地证书已成为土地交

易的最基本要件 ,是否具有合法的土地证书成为交

易者审查的必要环节。

三是登记的确认作用。土地变更登记是对交易

的法律性确认 ,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作用。土地交

易后需要办理土地变更登记 ,土地交易也因进行了

土地变更登记实现了权利人在法律上的变更。

四是协税护税作用。根据国家关于征收契税的

规定 ,转移土地使用权应按规定缴纳契税 ,土地登记

作为监控土地使用权转移的重要手段 ,对收缴契税

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。以济南市为例 , 2000—

2004年 ,该市通过土地登记监控手段 ,协助征缴契

税达 7700万元。

2　面临的问题

2 . 1　土地登记还未做到全覆盖

由于社会上部分单位和个人土地价值观念薄弱

或存在侥幸心理 ,不主动甚至拒绝进行土地登记 ,济

南市土地登记还未做到全覆盖。一是还有部分用地

从未进行过登记 ,尚处在失控状态 ;二是部分变更登

记没有跟上 ,登记内容与实际不符 ;三是土地出租登

记未有效开展。离“凭证管地”、“持证用地”的标准

还有一定差距 ,对土地有偿使用情况以及潜力缺乏

全面必要的了解 ,影响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推进

和土地公平市场的建立。

2 . 2　土地登记经济效益得不到体现

近年来土地登记意识不断加强 ,但由于地位不

高 ,缺乏相关机制的制约 ,作用发挥不足。在城市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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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改造中 ,土地证书不作为补偿的标准和依据 ,严重

影响了土地登记的地位。不进行土地登记的 ,处罚

的可操作性不强 ,“收回土地使用权”难以执行 ,没有

一定的经济效益体现 ,难以引起重视。

2 . 3　住房土地登记难以操作

住房土地权属一般较为复杂 ,由于宗地分割、土

地收益金交纳、土地权属来源、母证发放等问题受到

制约 ,在一些地方难以有效开展。有的手续不全 ,无

偿甚至违法使用。一方面为建立公平规范的住房土

地市场增加了困难 ,造成有偿无偿一样购买、登不登

记一样居住的混乱 ,打击了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土地

手续者的积极性 ;另一方面对无合法手续住房用地

的没有进行有效监控 ,失去了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

的手段 ,进一步增加了管理的混乱。

2 . 4　土地登记收费标准偏低

目前 ,土地登记执行的收费标准是 1990年四部

委制定的 ,多年来一直未做调整 ,已经无法满足现在

权属调查、地籍测量、信息录入与查询等工作的经费

需要 ,严重影响了土地登记工作的可持续发展。同

时 ,土地登记也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,与房产登记收费

相比也有明显的差距 ,急需制定新的土地登记收费

标准 ,从经费来源上保障工作的正常开展。

3　对策与建议

土地登记是土地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,应当在推

进土地资产化管理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。为此 ,应

从土地市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出发 ,针对目前土地

登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,采取有效措施 ,进一步完善

土地登记制度 ,针对土地市场建设对土地登记工作

的需要和土地登记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 ,保障土地

资产化管理 ,应在以下几方面对地籍管理工作进行

增强和改进。

3 . 1　以土地登记为基础摸清土地资产家底

结合土地市场建设和资产化管理的要求 ,建立

土地资产评价与潜力分析指标体系 ,设计开发统计

分析软件 ,把历年土地登记资料进行整理并输入微

机 ,获得该地区土地有偿和无偿使用的比例 ,利用有

偿使用土地的数量及潜力等信息 ,通过实地调查与

登记资料比较核查、抽样调查 ,摸清全市土地资产家

底 ,核算全市土地市场潜力 ,对推进土地有偿使用 ,

实现土地价值提供第一手资料。

3 . 2　拓展土地登记覆盖范围

一是扩大土地登记的类别 ,特别是将土地使用

权出租登记纳入日常地籍管理 ,建立起能够满足土

地市场建设需要的全方位、多形式的土地登记体系。

二是扩大土地登记范围 ,消除空白区。针对目前商

品房和房改房用地土地登记滞后的情况 ,协调有关

部门 ,制定出台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 ,对有无征地手

续、有无办理用地手续、是否有偿使用、是否办理整

宗登记等不同情况 ,采取恰当的处理方式后 ,办理土

地登记手续。只有将此部分用地纳入监控范围 ,才

能进一步实施市场管理。

3 . 3　显化土地登记和土地证书的价值

土地证书的价值得不到体现 ,是社会对土地登

记认识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建议出台针对性政

策 ,加大对依法登记者的保护 ,在拆迁补偿上由“暗

补”变为“明补”,对土地与地上物进行分别补偿 ,充

分体现土地资产的价值和土地登记的效益 ,形成有

效的激励机制。建立联动监察和有效处罚制度 ,与

监察、房产管理、税收、拆迁、建设等部门联合 ,制定

合理的处罚标准 ,建立可操作的制约机制。在国土

资源管理内部建立用地联动制度 ,凡是办理完出让、

划拨、查处等手续的土地 ,均可采取一站式服务 ,直

接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,从而提高土地登记率。

3 . 4　提高登记成果的管理和应用水平

随着土地管理的深入和土地市场的日趋活跃 ,

再用传统的方式进行信息存档查询管理远远不能满

足需要。要利用现有的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技术建立

地籍管理信息系统 ,在此基础上统筹考虑土地登记

成果的查询统计功能 ,建立“变更一宗、登记一宗、入

库一宗”的管理机制 ,时刻掌握土地登记和流转情

况 ,为土地资产的保值增值提供可靠的监控手段 ,为

土地交易提供可靠便捷的信息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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